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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

关于以公开摘牌方式收购郑州市新泓再生水资源开

发利用有限公司 100%股权的进展公告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

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。

一、交易情况概述

中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中原环保”）于

2026 年 1月 9 日召开的的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

了《关于拟以公开摘牌方式收购郑州市新泓再生水资源开发利用

有限公司 100%股权的议案》，详见巨潮资讯网（公告编号

2026-02）。

二、进展情况

近日，根据郑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通知，确认中原环保为

郑州市新泓再生水资源开发利用有限公司 100%股权的受让方，

交易价格 14600万元。

公司与转让方郑州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签

署了《企业国有股权转让合同》，主要内容如下：

转让方（甲方）：郑州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

受让方（乙方）：中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



1、本合同转让标的为：郑州市新泓再生水资源开发利用有

限公司 100%国有股权（以下简称“转让标的”）。

2、转让标的为甲方合法拥有的股权资产，不存在任何抵押

质押、留置、查封、冻结、监管或任何其他第三方权利主张或权

利限制情形。

3、转让标的企业继续履行与员工的劳动合同，本标的不涉

及职工安置问题。

4、甲方确认，截至本合同签署日，已向乙方如实、完整地

披露了标的企业截至基准日（2025年 9月 30日）的所有债务、

或有债务及其他潜在负债。具体见【信永中和】会计师事务所于

【2025年 12月 18日】出具的【XYZH/2025ZZAA2B0605】号《审

计报告》。

对于甲方已披露的债权债务，由转让标的企业依法享有或承

担。

5、甲方将本合同第一条规定的转让标的以人民币（大写）

壹亿肆仟陆佰万元整；即：人民币（小写）14600万元（以下简

称“转让价款”）转让给乙方。

6、乙方采用一次性付款方式，将在本合同生效之日起五个

工作日内汇入本协议附件一所列账户，乙方有权选择其中一个或

多个账户支付本合同项下交易价款。

7、经双方商定，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 10日内，甲方将与转

让标的相关的权属证书、批件、财务报表、资产清单、经济法律

文书、文秘人事档案、建筑工程图表、技术资产等文件资料编制

《财产交割单》移交给乙方，由乙方核验查收并签字盖章。



8、本协议生效之日起【15】个工作日内，甲方应当协助乙

方完成标的企业股权的工商登记变更，标的企业股权的工商登记

变更完成日为交割日。

9、标的资产在过渡期间（基准日至交割日）运营产生的收

益由乙方享有，运营产生的亏损由乙方承担。

三、风险提示

本次交易尚需要履行支付价款、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程序等，

尚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。公司将根据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

披露义务。

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，注意投资风险。

特此公告。

中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

二〇二六年二月六日


